滨   州   学   院

滨州学院校史馆常年征集校史资料的公告

校史馆自开馆以来，其作为校史校情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传承校史文化、以文化育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丰富校史馆的馆藏，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展示学校办学历程和各方面工作成果，增强师生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学校更好更快的发展锦上添花，即日起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常年征集校史资料,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反映滨州学院（滨州师范专科学校、滨州供销技工学校、滨州教育学院、滨州广播电视大学、惠民师范学校、博兴师范学校）历史和师生学习、工作、生活等内容的文书、实物、声像等资料。
二、征集方式
1.捐赠：学校无偿获得校史资料的所有权、由校史馆永久保管。
2.代管：校史资料持有人与学校签订代管协议，在校史馆展览结束后归还持有人。
3.复制：由学校将校史资料复制后将原件归还持有人。
4.口述：关于人物、事件的史料可撰写文稿或录音、录像，以电子文件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校史馆；如有必要，可联系校史馆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并录音、录像、拍摄照片。所有口述材料均视作捐赠。
5.校史资料持有人与学校协商的其它方式。
三、权益维护
1.对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以作永志；捐赠者优先、无偿利用所捐赠的校史资料。
2.凡捐赠者享有著作权的校史资料，校史馆依法予以保护；捐赠者有特殊要求的，校史馆本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学校、对个人有利的原则予以尊重。
3.任何征集方式所获得的校史资料在应用到校史馆公开展览时，均以适当方式注明捐赠者姓名、提供者姓名及其它必要的征集信息。
四、征集流程
校史资料持有人填写《滨州学院校史馆征集校史资料意向表》电子版，并将反映拟提供的校史资料重要特征的照片作为附件一并发送至邮箱bzxyxsg@163.com，由校史馆根据已有馆藏进行对比、鉴别，联系持有人征集符合条件的校史资料；交接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如不方便填写意向表，可直接电话沟通。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滨州学院校史馆
联 系 人：仲英涛    赵宗明
联系电话：0543-3190058  13676308657  13561500199
电子邮箱：bzxyxsg@163.com
                                              
附件：滨州学院校史馆征集校史资料意向表

                    滨州学院办公室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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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学院校史馆征集校史资料意向表
	校史资料
持有人
情况简介
	姓名
	与学校相关联的身份
	联系地址及电话
	拟交接人

	
	
	□在职职工            □离退休职工
□校友                □职工家属
□社会人士
其它（请自填）
	
	□本人

□委托他人

	拟提供
校史资料
情况简介
	名称
	类型
	数量
	载体、材质、重量、尺寸、
字（节）数、页数、时长、
完好程度等基本信息
	拟征集方式

	
	
	□文书
□实物
□声像
	
	
	□捐赠
□代管
□复制
□口述
□协商


填写说明：校史资料名称需完整、准确地表达其基本内容、特征。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校史资料需分别填写。例：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资料同时提供纸质文稿和数字视频两种类型，需填两张表格，分别选择文书、声像两种类型；名称不同的三本书，需填三张表格，都选择文书类型。
